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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及聘任的高级

管理人员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进行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2024年9 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
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并于当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第六届
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内审部负责人。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
虞阿五先生（董事长）、虞豪华先生（副董事长）、尹阿庚先生、尹尚良先生
2、独立董事：
吕岩女士、林明波先生、潘志坚先生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1、审计委员会：吕岩女士（主任委员）、虞阿五先生、潘志坚先生
2、战略委员会：虞阿五先生（主任委员）、虞豪华先生、林明波先生
3、提名委员会：林明波先生（主任委员）、虞阿五先生、吕岩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潘志坚先生（主任委员）、吕岩女士、林明波先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
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成员：
虞初良先生（监事会主席）、叶仁友先生（职工代表监事）、章士良先生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
禁入处罚的情况。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最近二年内未兼任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公
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总经理：虞豪华先生
副总经理：尹阿庚先生、尹尚良先生、许关兴先生
财务总监：俞可飞先生
董事会秘书：陈凯先生
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任职资格等相关情况进行

了审查，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陈凯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适合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凯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5-84025665
传真：0575-84021062
电子邮箱：info@mingr.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1016号
四、公司内审部负责人聘任情况
聘任曹秋良先生担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一致，即自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简历附后。
五、部分独立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章勇坚先生由于任期届满，在本次换届选举后将不再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职务。
章勇坚先生在担任公司第四届和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认真履职，为公

司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公司董事会向章勇坚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六、备查文件
（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附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简历
虞阿五先生：194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高级经济师。虞阿五先

生于1987年至1995年，任浙江老凤祥首饰厂厂长；1996年至1999年，任绍兴县老凤祥首饰有限
公司董事长；1995年至今任日月集团董事长；2010年5月至今，任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2007年12月至2009年11月，任本公司董事长；2009年11月至2012年5月，任本
公司董事；2012年5月至2016年9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2016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虞阿五先生与其儿子虞兔良先生通过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永盛国际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日月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54.10%公司股份，虞兔良先生直接持有0.14%公司股份，
合计持有 54.25%公司股份，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虞阿五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虞豪华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虞豪华先生于2010
年5月至2016年8月，担任日月城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3月至今，担任浙江日月首饰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0年6月至今，担任武汉明牌首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8月至今
任本公司总经理，2016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虞豪华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虞兔良先生儿子。虞豪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
在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尹阿庚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尹阿庚先生于1987年至
1995年，任浙江老凤祥首饰厂销售科长；1996年至1999年，任绍兴县老凤祥首饰有限公司销
售部经理；1999年至2007年，任浙江明牌首饰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02年至2009年11
月，任本公司销售部经理；2007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09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尹阿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尹阿庚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尹尚良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大
师。尹尚良先生于1982年至1993年，任绍兴搪瓷厂副厂长；1994年至2001年，任浙江华雅金
银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2年至2009年11月，任本公司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2002年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2009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尹尚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尹尚良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独立董事简历
吕岩女士：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曾任江

南-小野田水泥有限公司会计，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管理系教师、浙江省大学生财
会信息化竞赛办公室主任。曾兼任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横店集团东磁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德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5月至今，担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
吕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吕岩女士不存在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

林明波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金融学硕
士。2007年至今就职于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监事。目前还担任浙江棒杰商贸有限公司监事、义乌市棒杰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棒杰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天职服饰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经理、浙江五柳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浙江富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浙江长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浙江泰杰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火石创造（浙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1年5月
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林明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林明波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

潘志坚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绍兴时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项目经理、绍兴城建
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浙江通大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项目经理、事
务所合伙人。

潘志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潘志坚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截至
本公告日，潘志坚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
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附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一）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虞初良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1998年至2002年，

任日月集团钻石采购部副经理；2002年至今，任本公司钻石辅料采购部经理；2010年10月至
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虞初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虞初良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章士良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至2002年，就职于浙江
明牌首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2002年至2013年，就职于本公司生产管理部，2013年至今任
本公司生产管理部黄金车间生产厂长。2018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章士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章士良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叶仁友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经济师。1998至2002年，

就职于浙江明牌首饰股份有限公司，任信息部经理；2002年至2013年，任本公司信息部经理；
2014年至 2017年 5月，任本公司运营中心副总监；2017年 6月至今，任本公司运营管理部总
监。2017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叶仁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叶仁友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简历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虞豪华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虞豪华先生于2010

年5月至2016年8月，担任日月城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3月至今，担任浙江日月首饰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0年6月至今，担任武汉明牌首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8月至今
任本公司总经理，2016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虞豪华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虞兔良先生儿子。虞豪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
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尹阿庚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尹阿庚先生于1987年至
1995年，任浙江老凤祥首饰厂销售科长；1996年至1999年，任绍兴县老凤祥首饰有限公司销售部
经理；1999年至2007年，任浙江明牌首饰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02年至2009年11月，任本
公司销售部经理；2007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09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尹阿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尹阿庚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尹尚良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大
师。尹尚良先生于1982年至1993年，任绍兴搪瓷厂副厂长；1994年至2001年，任浙江华雅金
银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2年至2009年11月，任本公司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2002年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2009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尹尚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尹尚良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许关兴先生：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许关兴先生于1987年
至1995年，任浙江老凤祥首饰厂厂长助理、生产科长；1996年至1999年，任绍兴县老凤祥首饰
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总经理；1999年至2007年，任浙江明牌首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总
经理；2007年至2009年11月，任本公司生产技术部总经理；2009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许关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许关兴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俞可飞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中级会
计职称。俞可飞先生于 1998年 1月至 2002年 1月，担任浙江港信制衣有限公司会计经理；
2002年1月至2004年2月，担任步森集团针织分公司财务主管；2004年3月至2007年2月，担
任浙江上峰包装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07年2月至2016年1月，担任杭州海德服饰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杭州金也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务经理；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担任诸
暨上峰矿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俞可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俞可飞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凯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公司董事长行政
助理、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经理。2023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凯先生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情形。

陈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凯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内审部负责人简历
曹秋良先生：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高级内部审计师。曹秋

良先生于1980年至1982年，任下溇塑料制品厂会计；1983年至1988年，任绍兴县第二轻纺厂

经营管理员、厂长；1989至 1995 年，任浙江老凤祥首饰厂财务科副科长；1996年至1999年，
任绍兴县老凤祥首饰有限公司财务科副科长；1999年至2002年，任浙江明牌首饰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副经理；2002年至2011年，任本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11年至今，任本公司审计部部
长（内审部负责人）。

曹秋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曹秋良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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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
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对职工代表监事进行换届选举，会议选举叶仁友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叶仁友先生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一
起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与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9月14日

附：叶仁友先生简历
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经济师。1998至2002年，就职于浙江

明牌首饰股份有限公司，任信息部经理；2002年至 2013年，任本公司信息部经理；2014年至
2017年5月，任本公司运营中心副总监；2017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监。2017年
5月至今，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叶仁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叶仁友先生不存在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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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
9月13日发出，会议于2024年9月13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三人，实际出席监事三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虞初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虞初良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主席。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9月14日
附：虞初良先生简历
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1998年至2002年，任日月集团钻

石采购部副经理；2002年至今，任本公司钻石辅料采购部经理；2010年10月至今，任本公司监
事会主席。

虞初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虞初良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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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
9月13日发出，会议于2024年9月13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事七人（独立董事潘志坚先生由于行程原因委托独立董事吕岩女士
出席，独立董事林明波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书
面投票表决的形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虞阿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虞豪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吕岩女士、虞阿五先生、潘志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吕岩

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虞阿五先生、虞豪华先生、林明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选举虞

阿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林明波先生、虞阿五先生、吕岩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选举林明

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潘志坚先生、吕岩女士、林明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选

举潘志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1、聘任虞豪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聘任尹阿庚先生、尹尚良先生、许关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聘任俞可飞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4、聘任陈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5、聘任曹秋良先生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2024年9月14日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4 ）。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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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8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

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下午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1016号（群贤路交叉口）公司办公楼三

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至2024年9月13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阿五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含股东代理人，下同）情况如下：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3人，代表公司股份281,318,82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53.280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公司股份279,694,775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52.9725%。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1人，代表公司股份1,624,0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3076%。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61人，代表公司股份1,624,0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076%。

以上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

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并按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其中，

网络投票的结果，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进行确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941,59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04%；反对票为1,219,
424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5%；弃权票为157,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24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15.1980%；反对票为 1,219,4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5.0856%；弃权票为15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165%。

2、《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938,67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94%；反对票为1,226,
644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0%；弃权票为153,5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243,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15.0182%；反对票为 1,226,6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5.5301%；弃权票为15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4517%。

3、《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941,79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05%；反对票为1,219,
224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4%；弃权票为157,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247,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15.2103%；反对票为 1,219,2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5.0732%；弃权票为15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165%。

4、《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虞阿五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703,589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58%。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8,8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427%。

（2）关于选举虞豪华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700,986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9%。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6,2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824%。

（3）关于选举尹阿庚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700,99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9%。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6,2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832%。

（4）关于选举尹尚良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700,991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9%。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6,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827%。

5、《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吕岩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700,991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9%。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6,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827%。

（2）关于选举林明波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703,586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58%。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8,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425%。

（3）关于选举潘志坚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700,991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9%。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6,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827%。

6、《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虞初良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700,98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9%。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6,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824%。

（2）关于选举章士良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703,591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58%。其中，中小投资

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42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马鹏瑞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瑞华建工程项目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该《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广东粤水电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公

司为联合体主办方，广东粤水电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为成员方）为“韶关市浈江区花坪镇、犁市

镇476MW（24个）地面分布式光伏项目EPC总承包预招标项目”的中标单位，承包内容为招标

文件所规定的发包内容，中标综合单价：3.5095元/Wp（直流侧），中标价下浮率0.0142%，合同

金额约19.71亿元。（最终金额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根据招标文件，该项目位于韶关市浈江区，主要建设交流侧（逆变器侧）总装机 476MW

(24个)地面分布式光伏项目。根据联合体协议书，公司负责项目设计任务及施工任务，广东

粤水电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设备采购任务。

该工程业主为韶关市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水电二局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工程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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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工业园北摩高科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淑敏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4人，代表股份173,894,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2.40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70,603,6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0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6 人，代表股份 3,290,4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4人，代表股份9,663,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1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6,372,8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6人，代表股份 3,290,4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15％。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650,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9％；反

对229,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0％；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419,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4783％；反对 229,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58％；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173,447,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1％；反对357,7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7％；弃权89,0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216,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5.3765％；反对 357,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24％；弃权89,0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1％。

表决结果：郑聃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173,447,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2％；反对366,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7％；弃权80,0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216,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5.3796％；反对 366,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24％；弃权80,0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79％。

表决结果：王连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审议并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173,621,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5％；反对246,7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9％；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391,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1836％；反对 246,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35％；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慧杰、杨珉名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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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

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于 2024年 9月 2日至 2024年 9月 11日期间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公告，并于9月2日在公司内部发布了《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将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位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4年9月

2日至2024年9月11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对激励对象有异议的，可通过书面形式向公

司监事会反映。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

异议。

二、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三、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等规定，结合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

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和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业务）人员，均为与本公司（含子公司）建立正式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的在职员工。激励对

象中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外籍员工。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

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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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